115年桃園市運動會-市長盃泰國拳錦標賽
切 結 書
本人________自願參加由桃園市體育總會泰國拳委員會辦理之「115年桃園市運動會－市長盃泰國拳錦標賽」，所付之報名表資料、證件等完全屬實、正確且符合參賽資格，同意身體狀況可參與比賽，尊重裁判之判決能於競賽中給予選手安全及保護，且同意報名表之個人資料提供本次賽事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使用，並充分了解本活動依法投保公共意外險，無提供個人技擊險投保，如有投保需求可自行投保。
如在參加比賽期間造成任何傷害，除遵照大會有關規定外，其餘責任，本人願自行負擔，並放棄向主(承)辦單位及其他人員追究相關責任， 
為求慎重，謹立本切結書保證。

參加選手簽名：
家長或監護人簽名：
（如果參加者未滿18歲需監護人同意並簽名）
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